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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北京市朝阳区京棉地区危改项目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补偿价格咨询
· 委托方：
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评估专业人员：
常畅、叶凌
· 报告编号：
康正预评字2021-1-0327-P01SGCB6号

咨询意见函

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朝阳区京棉地区危改项目住宅用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收购补偿价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为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京棉地区危改项目住宅用地。该项目处于朝阳区CBD和驻华使馆区中心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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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咨询时点为2021年5月22日。本次咨询目的是为委托方了解咨询对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收购补偿价格提供咨询意见。本次咨询根据咨询目的以及委托方要求，结合委托方提供的资料进行如下设定：

1. 土地用途设定：

根据委托方介绍，本次评估咨询对象用途为住宅用地，故本次评估设定用途为住宅用地。

2. 土地使用权类型：

根据委托方介绍，咨询对象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故本次评估的是其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格。

3. 土地开发程度设定：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调查，咨询对象所属住宅类三级地价区，该级别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七通”（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热、通燃气）。本次咨询设定土地开发程度为红线外市政基础设施达“七通”（通路、通电、通讯、通上水、通下水、通热、通燃气）、宗地内“场地平整”。

4. 土地使用权年限设定：

根据委托方介绍，该项目剩余土地使用权年期约为45年，本次咨询设定剩余土地使用权年期为45年。

5．容积率的设定： 

根据委托方介绍，咨询对象实际容积率约为2.0，故本次评估设定容积率为2.0。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及要求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在2021年5月22日于设定条件下可能形成的土地使用权收购补偿楼面价格约为29162元/平方米（币种：人民币）。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不动产估价报告书》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本次咨询未进行现场查勘，咨询对象宗地现状、权属情况等均以受让人介绍为依据进行设定。如上述情况与实际不符或发生变化，咨询结果将相应进行调整直至重新评估。
（本页无正文）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
1.本次评估所采用的估价方法简述如下：

（1）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通过对待估宗地地价影响因素的分析，利用宗地地价修正系数，对各级政府已公布的同类用途级别或区域基准地价进行修正，估算待估宗地客观价格的方法。依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更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京政发（2014）26号]及其附件，其计算公式为： 

楼面熟地价=适用的基准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或楼层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2）成本逼近法

成本逼近法以取得和开发土地所耗费的各项客观费用之合为主要依据，加上客观的利润、利息、应缴纳的税金和土地增值收益等确定宗地价格的方法。

其基本计算公式为：

P1=Ea+Ed+T+R1+R2+R3
= PE+R3
式中：

P1——待估宗地价格

Ea——土地取得费
Ed——土地开发费
T——税费

R1——利息
R2——利润
R3——土地增值
PE——土地成本价格

2.测算过程

（1）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求取咨询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单价

北京市人民政府于2002年12月4日发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本市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京政发（2002）32号]，对1993年北京市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基准地价《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北京市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京政发（1993）34号]进行了更新调整，从2002年12月10日起施行新的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基准地价。2014年8月28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更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京政发（2014）26号]，再次对北京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以下简称基准地价)进行了更新。

根据《关于继续使用现行基准地价有关问题的函》[自然资利用函（2020）27号]及《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关于继续使用现行基准地价的函》[京规自函（2020）492号]，在北京市新版基准地价颁布之前，可继续使用该基准地价，期限最长不得超过2020年12月31日。

（转下页）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A
	适用的楼面熟地价
	22433
	　

	A)
	适用的基准地价
	18540
	依据估价对象地上主用途及所处区片参照《北京市区片基准地价表》确定

	
	
	
	估价对象地上主用途
	住宅
	土地级别
	三级
	区片编号
	III-15

	B)
	开发程度差异修正
	0
	适用的基准地价±（对应的开发费用÷级别平均容积率）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
	　七通
	级别开发程度
	　七通
	级别平均容积率
	　2.5

	
	
	
	估价对象开发程度与级别开发程度一致
	对应的开发费
	　0

	C)
	特殊情况修正
	1.21
	周边有红领巾公园、二道沟，距地铁6号线（十里堡站）约500-1000米。

	B
	用途修正系数
	1
	二类居住用地

	C
	期日修正指数
	1.7546
	按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网站公示的北京市住宅用途2014年1季度至今各季度地价增长率连乘计算，详见附表。

	D
	年期修正系数
	1
	（1-1÷（1＋r）^n）÷（1-1÷（1＋r）^N）

	
	
	
	土地还原率（r）
	　5.0%
	剩余使用年限（n）
	　70
	出让年限（N）
	　70

	E
	容积率修正系数
	1.0601
	依据咨询对象用途及所处楼层参照《北京市基准地价工业用途修正系数表》确定

	F
	因素修正系数
	1.0000
	未进行现场查勘，暂未修正

	G
	楼面熟地价
	38343
	楼面熟地价=适用的楼面熟地价×用途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因素修正系数

	H
	地面单价
	76686
	地面单价=楼面熟地价×容积率


（2）成本逼近法评估测算土地使用权价格

土地取得费及相关税费=征地补偿及相关税费+拆迁补偿费及相关税费

根据“收购补偿价格评估技术指引”，成本逼近法中土地取得费，可选用同区域或类似区域内三个（含）以上经审定后的土地一级开发项目的成本数据进行修正后确定。经评估专业人员收集整理，选取的3个经审定后的土地一级开发项目位置与估价对象位置示意图如下：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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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实例进行比较并编制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如下：
（转下页）
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
	项目
	咨询对象
	可比案例1
	可比案例2
	可比案例3

	项目名称
	北京市朝阳区京棉地区
	电子城土地储备项目
	丽泽金融商务区南区
	海淀区学院路北端土地一级开发项目A/B/C/J地块

	审定时间
	2021年5月22日（2021年2季度）
	100
	2018年3季度
	91.42
	2018年2季度
	90.12
	2018年4季度
	92.71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正常
	100

	区域状况
	居住社区成熟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区域配套设施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自然环境与景观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项目位置
	四环至五环
	100
	四环至五环
	100
	三环至四环
	101
	四环至五环
	100

	
	土地级别
	三级
	100
	五级
	90
	四级
	95
	三级
	100

	实物状况
	宗地形状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较规则
	100

	
	宗地面积（平方米）
	100
	100
	560.54
	100
	93.71
	100
	25.83
	100


在各比较因素条件说明及指数表的基础上，进行可比实例交易时间、交易情况、区位状况和实物状况等因素调整或修正，即咨询对象的因素条件与可比实例的因素条件进行比较，得到各因素调整系数或修正系数，计算得出咨询对象土地取得费及相关税费地面单价如下表：  
因素比较修正系数表

	可比实例
比较因素
	可比案例1
	可比案例2
	可比案例3

	交易时间
	100/91.42
	100/90.12
	100/92.71

	交易情况
	100/100
	100/100
	100/100

	区域状况
	居住社区成熟度
	100/100
	100/100
	100/100

	
	交通便捷度
	100/100
	100/100
	100/100

	
	区域配套设施
	100/100
	100/100
	100/100

	
	自然环境与景观
	100/100
	100/100
	100/100

	
	项目位置
	100/100
	100/101
	100/100

	
	土地级别
	100/90
	100/95
	100/100

	实物状况
	宗地形状
	100/100
	100/100
	100/100

	
	宗地面积
	100/100
	100/100
	100/100

	地面单价（元/平米）
	9195.43
	11591.07
	15476.97

	比较价值（元/平米）
	11176
	13405
	16694

	简单算数平均值（元/平米）
	13758


通过对北京市中心城区近3年已出让宗地案例调查比较，选取三个土地一级开发可比实例，结合咨询对象所在区域及周边情况，通过分析和测算，对选取三个土地一级开发可比实例的比较价值采用简单算数平均值，故本次咨询对象土地取得费及相关税费为13758元/平方米。
	序号
	项目
	总额（元）
	面积
	单价
	系数
	备注

	1
	土地取得费
	13758
	1
	13758
	——
	

	2
	土地开发费
	200
	1
	200
	——
	即宗地红线外市政费用及宗地红线内土地平整费用，根据待估宗地区域对土地开发成本来估算。

	3
	税费
	——
	——
	——
	——
	在土地取得和开发过程中影响政府缴纳的税费，包括耕地占用税、耕地开垦费、征地管理费等以及其他在土地取得过程中直接相关的税费

	4
	贷款利息
	603
	——
	——
	4.35
	((１＋３)×土地开发期+２×(土地开发期÷２))×利率

	5
	利润
	1675
	——
	——
	12%
	（１＋２＋３）×利润率

	6
	土地成本价格
	16236
	——
	——
	——
	1-５项之和

	7
	土地增值
	2435
	——
	——
	15%
	６×增值率；参考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计取

	8
	无线年期土地价格
	18671
	——
	——
	——
	６＋７

	9
	有限年期土地价格
	15478
	——
	——
	0.829
	８×年期修正系数

	10
	土地价格
	15478
	1
	15478
	——
	　


（3）求取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总价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评估方法测算的结果，两种评估方法得出的评估结果相差较大，采用加权平均确定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价值，故本次评估基准地价修正系数法取权重为70%，成本逼近法取权重为30%，则有：

地面单价 =76686×70%+15478×30% =58324（元/平方米）

楼面单价 =58324÷2=29162（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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